
 

   113學年度第 1學期 課後照顧班 

 

        平和魔法學院於每週一~五授課，除了提供作業指導提升孩子的學習成就外，更結合特色課程，涵養  

    「全人發展、全力以赴」多元能力。歡迎報名！ 

 

辦理對象：限 113學年度就讀本校之學生。 

上課時間：民國 113年 8月 30日至休業式前一天。 各年級課照時段如下表： 

 

         ※低年級  星期一、三、四、五（12：40~17：30） ； 星期二（16：10~17：30） 

        ※中年級  星期一、二、五（16：10~17：30） ； 星期三、四（12：40~17：30） 

        ※高年級  星期一、二、四、五（16：10~17：30） ； 星期三（12：40~17：30） 

 

課程內容：除作業指導外，另有創意手作、益智團康、藝文培養等。 

收費標準：依據彰化縣政府頒布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要點收費標準，各年段分開計費，每學期分兩次 

            發放三聯單，遇假不補課。(9月收 8-11月份，12月收 12-1月份) 

      本服務收費概算：(以 1個月 4週估算，僅供參考，實際費用依上課節數與學生人數計算) 

 

 

 

 

編班方式：採同年級編班，每班以不超過 25人為原則，不達 15人不開班。人數若不足得以同年段 

            編班。貴子弟若有意願參加，請以整學期參加為原則，避免中途進出，以利編班 

※本服務之費用減收及退費基準如下： 

  1.開班後未逾本服務總節數三分之一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 

  2.開班後本服務總節數三分之一以上，未達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。 

  3.開班後本服務總節數之三分之二以上者，不予退費。 

  4.學校因故未能開辦本服務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 

  5.學校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當日無法開辦本服務，得申請退費。 

  6.學生因法定傳染病或防疫需要無法參加本服務者，得申請退費。 

  7.學生因個人因素請假(如校隊、社團、安親班、學習扶助等)，不得申請退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小教務處 04-7222355 分機 56 

 

  彰化市平和國小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班  報名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我願意參加，並能接子女放學，且以整學期參加為原則，中途不退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1：（               ） 聯絡電話 2：（              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（                ） 

 ※低年級以每班 15人來估算：約 3108元 / 人 / 月 

※中年級以每班 15人來估算：約 2316元 / 人 / 月 

※高年級以每班 15人來估算：約 1920元 / 人 / 月 

※高年級以每班 15人來計算：4244元/人         （以

新臺幣計） 

【報名回條可於4/13(六)報到時繳交，最晚請於7/8(一)17:00 前交至教務處，謝謝。】 

魔法學院 

 

 

(

上
方
給
家
長
留
存)

 

 

(

回
條
繳
交
教
務
處)

 

 


